关于开展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项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部门：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将2026年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立项申报要求
1.申报者为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申报者要品学兼优、学有余力，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对大学生创业及创业实践活动具有浓厚的兴趣。 
2.项目申报者必须选择一名相关学科的教师为导师，创新训练项目指导教师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教授、副教授、具有硕士学位的讲师、从事本专业五年以上中级及以上职称。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指导教师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硕士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导师主要负责项目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3.项目以团队进行申报，团队人数为3—5人。
4.每名学生（包括团队成员）每年只能申请1个项目（若承担的往年项目未完结，则不能申请新项目）。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1-2年，须在项目负责人毕业前完成。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原则上不得变更，确有特殊情况，需提交申请经审核后方可变更。
5.2024年及以前立项的创业训练项目还未结项的老师，不允许作为2026年项目指导教师。
6.各部门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和创新训练项目申报最低限额见下表：
	单位名称
	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最低限额指标）
	创新训练项目
（最低限额指标）

	建筑与规划学院
	4
	16

	智能建造学院
	7
	33

	交通工程学院
	3
	14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5
	21

	电气与机械工程学院
	8
	38

	计算机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11
	50

	管理工程学院
	11
	49

	创意设计学院
	10
	44

	外语学院
	1
	5

	合计
	60
	270


（备注：机关、行政及教辅人员单独向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进行申报）
7.各学院在2026年5月9前以学院为单位，将电子版申报书及汇总表发送至邮箱2663441595@qq.com。将纸质版申报书及汇总表（盖章）交至学校双创楼107。（电子版材料命名要求：项目类型+项目名称+指导教师姓名+学院）
二、结项验收要求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将于2026年4月13日—5月9日组织2026年结项工作，相关要求如下：
 1.项目系统结项要求：登录“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https://jldcpt.jlau.edu.cn/)完成中期报告、结项报告的提交审核（学生提交、指导教师审核）。(注：项目不再需要提交季度报告，纸版结项申请表两份，所有电子内容刻录光盘，院部评审意见需要签字盖章。）
2.纸质版项目结项材料要求：项目立项申请书（与系统一致）、项目变更审批表、结项报告、结项成果材料（pdf格式，论文佐证材料包括：杂志封皮页、目录页、正文页；专利佐证材料包括：专利备案申请、专利申请书、专利证书；竞赛佐证：证书）、创新创业项目经费报销单（与财务系统报销时一致）、结项申请表（两份）、光盘（所有材料电子版刻盘）。
3.根据2024年结项要求，用竞赛结项项目，此次结项在汇总表中需阐述所获奖项与当前项目之间的关联性，须符合获奖等级要求方可结项。
[bookmark: _GoBack]4.各学院在2026年5月9前以学院为单位，将电子版结项汇总表发送至邮箱2663441595@qq.com。将纸质版结项汇总表（盖章）及项目结项材料交至学校双创楼107。（电子版材料命名要求：项目类型+项目名称+指导教师姓名+学院）。
三、项目结项条件
（一）国家级项目
1、创新训练项目（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项目负责人发表知网、维普、万方、龙源收录的省级及以上级别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专利；项目团队依托该项目参与学科竞赛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2、创业训练项目
项目团队完成创业计划书并在创业类实践活动中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3、创业实践项目
项目团队获得营业执照或在学校双创园内成立工作室。
（二）省级项目
1、创新训练项目（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项目负责人发表知网、维普、万方、龙源收录的省级及以上级别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专利；项目团队依托该项目参与学科竞赛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获校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2、创业训练项目
项目团队完成创业计划书并在创业类实践活动中获校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3、 创业实践项目
项目团队获得营业执照或在学校双创园内成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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